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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601918        证券简称:新集能源       编号:2020-014 

 

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向中煤集团控股企业转让产能置换指标 

的关联交易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本次关于产能置换指标转让的关联交易议案已经于2020年4月28

日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 

●本次公司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总金额为9,264.40万元，扣除相关税费

后计入公司当期损益。 

●公司本次核减的产能置换指标将转让给中煤集团控股企业使用，

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并由第三方出具咨询报告，定价依据公平、

公允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权益。 

一、情况概述 

1、产能核减情况 

根据《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关于核定新集一矿等 3 处煤矿生

产能力的复函》（煤安监司函办〔2018〕91 号），同意公司新集一矿、

新集二矿、刘庄煤矿生产能力分别由 390 万吨/年、290 万吨/年、1140

万吨/年核减为 180 万吨/年、270 万吨/年、1100 万吨/年，合计核减

产能 270 万吨/年。 

2019 年 4 月 23 日，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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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向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及关联方转让产能置换指标的关联交易议

案》,将新集一矿合计 132.16 万吨/年产能置换给中煤集团控股及关联

企业，详见《关于向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及关联方转让产能置换指标

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18 号临时公告）。 

2、产能置换情况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6〕7 号）、《关于实施减量置换严控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发改能源〔2016〕1602 号）、《关于在建煤矿落实化解过

剩产能任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发改电〔2016〕561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

步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加快优质产能释放 促进落后产能有序退

出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能源〔2018〕151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产

能置换政策的补充通知》（发改办能源〔2018〕1042 号）等文件精神。 

2020 年 4 月 28 日，经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审议，同意将公司所

属新集一矿、新集二矿、刘庄煤矿核减合计 80.56 万吨/年产能置换

指标转让给中煤集团控股企业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。具体指标受

让方及交易金额如下表： 

序号 

指标 

出让方 

指标受让方 

交易指标 

(万吨/年) 

交易金额 

（万元） 

1 新集一矿 

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 

32.56 3,744.40 

2 新集二矿 16 1,840 

3 刘庄煤矿 32 3,680 

合      计（关联交易） 80.56 9,264.40 

3、其它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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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受让方为中煤集团控股企业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，本次产能置换指标转让构成关联交易事项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和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截

至本次关联交易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

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12,271.95 万元，未超过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%，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、不构成借壳上市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指标受让方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为中煤集团控股企业，依据

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，该关联方符合《上市

规则》10.1.3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。 

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8 月成立，注册资本

2,177,936.964048 万元，注册地址为山西朔州朔城区平朔生活区，法

定代表人王祥生，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为中煤

集团间接控股企业。经营范围：煤炭开采、电力生产(仅限下属分支

机构经营)；煤炭、铁路、新能源项目的投资与管理；煤化工产品的

生产与销售(不含危险品)；煤矸石、粉煤灰系列产品的开发与经营;

煤矿机械设备研发、制造与销售；工程设计、勘察、建设施工、招

投标代理的咨询服务；矿产品及伴生资源(除国家限制品)应用开发与

经营；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物业管理；仓储(除危险品)；建筑材料生产

与销售。煤炭销售；进出口业务(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)；农、林、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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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开发与经营；设备租赁；吊装运输；汽车租赁；设备维修；井

工设备安装与拆除；房屋租赁；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

额 6,972,374.58 万元，净资产 3,072,660.74 万元，2019 年度实现营业

收入 2,744,378.75 万元，净利润 162,114.57 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

公司与受让方共同委托中煤时代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时代资产”）编制了《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咨询报告》，以国家

宏观政策作为参考依据，在充分调研河北、湖南、四川、江西、广

西、黑龙江、福建、上海等地煤炭产能指标交易模式、定价方法等

实际交易情况基础上，通过构建最优化模型和收益均衡模型，计算

得出产能置换指标交易理论单价，并结合目前产能指标交易市场供

需形势、发展趋势及最新成交价格，建议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单价为

115 元/吨。 

依据《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咨询报告》，经友好协商，公司与受让

方确定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单价为 115 元/吨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
（一）协议签署方 

公司拟与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协议》，

时代资产作为产能置换指标市场交易事宜的咨询机构，为产能置换

指标交易协议的第三方。 

（二）转让标的 



5 

公司所属新集一矿、新集二矿、刘庄煤矿合计 80.56 万吨/年产

能置换指标标的情况如下： 

1、新集一矿，采矿许可证号 C1000002011011120107894，核定

生产能力 390 万吨/年，核减 210 万吨/年，本次受让方使用 40.7 万

吨/年指标，按照 80%的比例核减，计算产能置换指标为 32.56 万吨/

年（可置换指标为 40.7*80%=32.56 万吨）。 

2、新集二矿，采矿许可证号 C1000002011011120107890，核定

生产能力 290 万吨/年，核减 20 万吨/年，核减指标全部供受让方使

用，按 80%的比例核减，计算产能置换指标为 16 万吨/年（可置换

指标为 20*80%=16 万吨）。 

3、刘庄煤矿，采矿许可证号 C3400002016011120141210，核定

生主能力 1140 万吨/年，核减 40 万吨/年，核减指标全部供受让方使

用，按 80%的比例核减，计算产能置换指标为 32 万吨/年（可置换

指标为 40*80%=32 万吨）。 

（三）转让价格 

转让价格参考时代资产出具的《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咨询报告》

所建议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单价后经公平协商确定。根据《产能置换

指标交易协议》，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指标交易价款

9,264.40 万元。 

（四）协议的生效 

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协议自协议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

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。 

（五）价款的支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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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协议》，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

年 12 月 31 日前，一次性将指标交易总价款 9,264.40 万元支付给公

司。 

公司与受让方于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分别向时代资产支

付人民币 1 万元（含税）作为中介服务费。 

（六）违约责任 

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承诺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

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；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

成重大不利影响，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，守约方有权解除本

协议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向中煤集团控股企业转让产能置换指标，符合国家有关政

策要求，符合本公司、中小股东及其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。关联交

易事项遵循了公平、公允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

没有不利影响。 

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司业务没

有因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。 

本次公司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总金额为 9,264.40 万元，扣除相关

税费后计入公司当期损益。 

六、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20 年 4 月 28 日，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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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中煤集团控股企业转让产能置换指标的关联交易议案》，关联董事

陈培、杨伯达、王雪萍回避表决，经表决，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一

致同意该议案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

公司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，向独立董事提供了本次关

联交易的相关资料，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，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

认可。 

独立董事认为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去产能相关政策。

交易参照市场价格并以第三方出具咨询报告为依据，定价依据公允、

合理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。 

（三）审计委员会意见 

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去产能相关

政策。交易定价依据公允、合理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

益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   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30 日 


